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评级项目组管理办法
（2025 年 12 月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评级项目组管理，明确评级项目组的职责，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相关规定与公司

相关制度，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所有信用评级项目，有专门

规定的业务，依照专门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评级项目组是指为完成特定评级项

目，由评级作业部门根据工作需要，指定专业分析人员组成

的，负责具体实施该评级项目的临时性工作小组。

第四条 所有评级项目均应组建评级项目组，一个特定

项目只能组建一个评级项目组。

第五条 评级项目组应按照公司评级业务制度、内部控

制与管理等相关制度规范要求，遵循公司的评级技术标准，

独立、客观、公正地开展评级作业。

第六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对于项目过程中接触到的信

息均负有保密义务，无论是在任评级项目组期间或是退出评

级项目组后。

第二章 评级项目组的组成和职责



第七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不少于两名，其中包括项目组

长一名。

第八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及组长任职条件：

（一）评级项目组成员任职条件：

1．应掌握与项目需求匹配的评级方法，遵循公司评级

技术标准，熟悉评级项目作业流程，并具备胜任评级工作的

专业能力。

2．应具备监管部门规定及自律机构要求的任职资格。

3．不存在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规定的利益冲突与应回

避的情形。

4．参与过公司信用评级业务能力培训及合规培训。

（二）评级项目组组长任职条件：

1．符合评级项目组成员任职条件。

2．熟悉评级业务操作流程，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

沟通能力。

具备监管部门规定及自律机构要求规定的任职资格，且

从事信用评级业务 3 年以上。

第九条 评级项目组实行组长负责制，项目组长职责如

下：

（一）负责统筹安排项目组与受评主体等相关方进行沟

通协调。

（二）负责评级项目组内工作分工，组织完成所负责评

级项目评级作业。

（三）负责评级报告三级审核程序中的一审，对评级作



业的质量负责。

（四）指导评级项目组合规作业，对评级作业的合规性

负责。

（五）负责组织评级资料的整理和评级档案的存档。

退出评级项目组成员移交相关文件时，时任评级项目

组组长需作为监交人，监督整个移交过程，保障移交资料的

完整性。

第十条 评级项目组组员的职责如下：根据项目组长安

排，协助项目组长开展评级作业具体工作。

评级项目进行中，项目组成员退出时，应及时将评级资

料、工作底稿等项目文件向评级项目组指定的交接人进行交

接。退出成员需明确告知交接人受评主体指定的对接联系

人、联系方式、目前正在进行尚未完成的相关工作。

第三章 评级项目组的组建和调整

第十一条 评级作业部门负责人根据评级项目需要，组

建评级项目组，并在评级项目组成员中指定项目组长。

第十二条 在保证评级工作进度以及评级质量的条件

下，根据工作需要，评级项目组可增加、减少或更换成员。

评级项目组成员调整须经评级作业部门负责人安排，调

整后的项目组成员不得少于 2 人，新入组成员应符合第八条

相应任职条件要求。

第十三条 评级项目成员发生变更的，相关责任亦发生

转移。



第四章 利益冲突防范和轮换

第十四条 评级项目组成员，包括初始成员与后续加入

成员，在参与评级作业前均应根据监管及公司利益冲突与回

避制度要求，进行利益冲突审查，确保不存在利益冲突情形，

并签署利益冲突回避承诺文件。存在应回避情形的，应予以

回避。

第十五条 评级项目开始后，评级作业部门发现评级项

目组成员与受评主体存在利益冲突情形的，应根据公司相关

制度采取停止该成员在本项目工作、重新指定人员等相关措

施。

第十六条 评级作业部门负责人应审查项目组成员是否

符合轮换要求，达到轮换条件时必须予以轮换。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评级项目组评级作业如出现重大质量问题和

合规问题的，公司根据相关问责办法实施问责。

第十八条 评级作业部门负责人可为评级项目组配备辅

助人员，辅助人员应当参照评级项目组成员履行保密、利益

冲突、回避等义务。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内控合规部起草、解释和修订。

第二十条 本办法编码为 RB003202512，自下发之日起生

效，《东方金诚委托评级项目组管理制度（2021 年 5 月版）》

（RB003202105）同步废止。



本办法执行期间，监管或自律规定有新增或变更的，按

新生效的监管或自律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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